切	   結	  書
本                  公司於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以          號申請書申報檢疫，自        進口        壹批計    件      公斤，經貴分署檢疫
□發現貨品□罹染有害生物，本公司自願具結燻蒸處理檢疫合格後放行。
□放棄檢疫燻蒸處理並儘速辦理退運或銷燬。
[bookmark: _GoBack]□通知該貨品因□未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□植物檢疫證明書內容有缺失，依植物防疫檢疫法及相關規定，得經適當檢疫處理後放行，本公司放棄補繳
（補正）並□自願燻蒸處理。□放棄燻蒸處理儘速辦理退運或銷燬。
□發給臨時通關憑證辦理提貨手續後，由本公司（輸入人）或代理人監控貨物動向，於指定時間內移送至指定場所，並遵從規定施行燻蒸檢疫處理，如有擅自移動或拆開包裝情事，由主管機關依植物防疫檢疫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□同意保持提領貨櫃海關封條之完整性至燻蒸場。（封條號碼：            ）
□燻蒸後之檢疫物品質，概與貴分署無關，特立切結書為憑。
此致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高雄分署
輸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	  負責人：
住  址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代理人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住	 址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	話：
　中　	　 華 　	民	國	          年	         月	      日
□准予切結臨時通關放行，並不須檢疫官會提 
本批經檢疫單位審核   □准予切結臨時通關放行，並須檢疫官會提
□不准切結放行

檢疫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檢疫單位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高雄分署
檢疫物燻蒸處理運輸資訊
	
1、 檢疫物資訊：
（1） 申請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 貨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 貨櫃號碼/封條（如有多個貨櫃，請詳列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 檢疫物運輸資訊（本項由拖車/運輸公司詳實填報及蓋章，並請確實將相關資訊傳達予拖車司機）：
（1） 燻蒸處理地點：
□高雄港檢疫處理中心  □台中港燻蒸處理場
□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
（2） 拖車/運輸公司：
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
聯絡窗口或司機電話 _________________
□ 本公司已確認上揭貨櫃應運抵檢疫處理場所。



注意事項：
※本表填報完成併燻蒸切結書送達本分署後始得核放通關臨時憑證。

